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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因素、利社會行為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研究 

郭玲玲、董旭英*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本研究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的影響因素，具體目的包括：（1）探討偏差行為

作為青少年面對緊張和壓力時的對應方式，是否在考量個人利社會行為效應後而有所

改變，藉此回應一般化緊張理論所提出緊張因素對偏差行為的影響必須考慮其他社會

因素；（2）透過零膨脹負二項迴歸模式，釐清緊張因素和利社會行為在解釋青少年 

偏差行為「發生」機率和「發展」頻率的角色。研究對象為台南市中學生，有效樣本

1,058 人。研究發現：一旦考量了利社會行為後，負面生活事件對偏差行為有具體的 

影響，愈多負面生活事件發生，偏差行為的頻率愈高。當青少年偏差行為受到緊張 

因素所引起的負面情境影響時，不同的利社會行為則於其中分別扮演抑制與觸發、 

降低與增強偏差行為的關鍵角色，即從事愈多志願服務，愈能抑制偏差行為的發生，

愈多助人行為，卻愈能觸發偏差行為發生；合作行為的程度愈高，愈降低偏差行為，

愈多關懷行為，則愈增強偏差行為的頻率。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和實徵證據支持的 

結果，提供相關的教育輔導實務和未來研究上的建議。 

關鍵詞：青少年偏差行為；緊張因素；利社會行為；零膨脹負二項迴歸模式 

緒 論 

青少年是國家社會未來的重要資本，其成長歷程和行為發展取向是國家社會的 

重要議題。從兒童期進入青春期的青少年，除了軀體生理的改變，還要面對內在 

自我價值觀的建構以及外在環境的挑戰和壓力，無論是生理或心理上都在急遽變化和

成長。在青春期蛻變的成長過程中，青少年探索、適應、應對方式及手段對其思想 

模式、行為傾向甚至人格發展都有深刻且關鍵的影響。當日常生活的緊張和壓力來源

具有偏差誘因（criminogenic），青少年又缺乏有效或合法的調適手段和方法來減輕 

此緊張狀態時，他們使用偏差因應手段（criminal coping）和偏差行為以直接回應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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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的機率大為增強（Agnew, 2013, 2016; Thaxton & Agnew, 2018）。因此，在青少年

行為發展研究中，偏差行為是重要的議題之一。 

早期 Moffitt（1993）指出，青少年時期是反社會行為和犯法（罪）的高峰，特別

是在 17 歲的階段。至今仍有研究（Bao, Haas, & Xie, 2016）指出，青少年在此成長 

發展階段，對緊張因素確實有較強烈的反應。根據台灣教育部（2019）《各級學校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報告》，校園常見的一般毆鬥事件、竊盜案件、離家出走 

未就學是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的前三高。事實上，青少年不但要面對身理、心理的 

變化，還有升學壓力、師生關係、同儕相處等困擾和壓力情境，一旦在情緒上無法 

獲得適當調節和抒發，青少年很可能以偏差手段或衝撞常規的方式來紓緩糾結的情緒，

進而解決問題（Thaxton & Agnew, 2018）。青少年在此多變的青春發展階段所形塑的

行為模式和信念傾向，不僅影響自身的未來和人生發展，亦關乎國家人力資本的品質

趨向和社會經濟未來的發展。因此，相關執行單位積極推動培育學生利社會行為的 

服務學習、國際志工等教育政策，希望青少年可以經由具有積極且正向工具意義的 

利社會行為，在兼顧利人和利己的平衡行為中減少違法或偏差行為發生。 

事實上，利社會行為的相關研究向來受學術界重視（Eisenberg, Fabes, & Spinrad, 

2006），它被視為一種不期望未來酬賞、自願助人的行為（Eisenberg & Mussen, 1989）。

利社會行為本質在於利他、不考慮自身利益和外在酬賞，藉由與他人的互動歷程， 

表現出有益於他人或群體的積極正向行為。雖然利社會行為與偏差手段看起來像是 

同一向度的極端兩邊，二者在概念上仍存有差異，且具有特別的關係（Krueger, Hicks, 

& McGue, 2001），在梳理利社會行為與偏差行為的關係後，更能釐清在緊張狀態下 

利社會行為對偏差行為的影響。許多研究紛紛指出，利社會行為與青少年偏差手段的

負向關係，例如：非法藥物使用（Carlo, Crockett, Wilkinson, & Beal, 2011）、暴力與 

偏差行為（Padilla-Walker, Carlo, & Nielson, 2015），以及霸凌行為（Salmivalli, 2010）。

換言之，利社會行為特質愈強烈的青少年，以偏差行為因應緊張因素的機率愈低， 

畢竟利社會行為所展現的合作、助人、關懷和志願服務，屬於適應行為，需要青少年

的道德自律與社會規範的內化（沈六，2005）。當青少年經歷緊張因素與壓力時，若

具有利社會行為特質，會避免使用非法手段和違反道德規範的行為來解決問題。然而

Gerardy, Mounts, Luckner, & Valentiner（2015）發現，利社會行為與青少年是否使用 

偏差手段和偏差行為並沒有關聯。Eisenberg & Spinrad（2014）認為，執行不同構念的

利社會行為，對青少年行為的影響亦有差異，不能一言以蔽之。由此可見，目前對 

青少年利社會行為與偏差行為關係的相關研究結果仍見分歧，可能源自部分研究對 

利社會行為測量的差異，以及沒有考慮到利社會行為究竟是否偏差行為發生與否或 

發生頻率的重要防制因素，而造成研究結果的混淆不清，故需深入探究以釐清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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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本研究擬以高中職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處於成長後期、試着跨越 

家庭依賴至自我獨立的青少年，在面對緊張因素時，利社會行為對偏差行為所產生的

影響。本研究的具體目的包括：（1）在考量個人利社會行為效應時，青少年在面對 

生活緊張壓力時，是否仍會選擇以偏差行為作對應方式，藉此回應 Agnew（2013, 2014, 

2016）所強調在論及生活緊張對個人偏差行為的影響時，必須考慮其他個人及社會 

因素；（2）將偏差行為劃分「發生」機率和「發展」頻率，釐清緊張因素與利社會 

行為在解釋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機率和「發展」程度的角色。 

文獻探討 

緊張因素 

青少年時期正處於由兒童階段發展到成人階段的過渡期，在此時期，青少年不論

在生理發展、心智思考或社會角色的扮演上都面臨各種轉變，其身心發展不但正處於

人生的狂飆期，亦須面對來自學業競爭和升學考試的壓力，又要調適家庭、社會、學

校、同儕、自我發展等所引發的挑戰或挫折。根據 Agnew（1992）最初提出的一般化

緊張理論（General Strain Theory, GST）論點，當個體所經驗的生活緊張和壓力是負面

且令人困擾時，會因此產生負面情緒（如憤怒、沮喪等），這些緊張和壓力的來源 

主要有三：未能達到正面評價的目標、生活中個人失去正向價值的刺激、生活中出現

負面刺激（Agnew, 1992, 2016; Agnew, Brezina, Wright, & Cullen, 2002）。一旦無法 

有效或以正規手段調節、紓緩負面情緒，個體會以偏差行為或違反規定來應對生活中

的不滿和無力感。 

依據 GST 觀點，董旭英（2003）認為，青少年生活緊張的來源可分為兩個操作性

層面：生活中負面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困擾，如負面人際關係等。人際關係對於青少年

是一種重要的成長需求，青少年對凝聚於同儕團體，或得到學校師長認同都有着深層

渴望，張楓明、譚子文（2012）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社會緊張因素歸納為與他人的 

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和日常生活困擾。學校是青少年除了家庭以外花最多時間的

場所，學校遭遇的困擾事件（如被勒索、恐嚇等），往往會形成青少年的緊張因素。

這些緊張因素和壓力來源常常具有偏差誘因，促使青少年以偏差因應手段直接回應 

緊張情境（Agnew, 2013, 2016; Thaxton & Agnew, 2018）。事實上，青少年時期是發生

偏差行為的高峰期（Howell, 2012; Moffitt, 1993），偏差行為很可能是為了解決經濟 

問題（如偷竊、搶劫）或從緊張狀態中逃脫（如逃家、拒學），又或者為了對抗不公

不義而作出報復行為（如破壞、毆打），或為了紓緩負面情緒（如使用非法藥物）。

偏差行為往往是青少年回應和解決緊張及壓力的方式（譚子文、董旭英，2010；Bao,  

Haas, & Pi, 2007; Cheung & Cheung, 2010; Gao, Wong, & Yu, 2016; L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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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青少年所處的情境引發的緊張感受具偏差誘因時，青少年會傾向採用偏差手段

來應對問題或調適情緒。Ngo & Paternoster（2013）卻指出，GST 理論往往忽略了正規

因應手段（legitimate coping）的觀點；Broidy（2001）和 Jang（2007）亦表示，緊張

因素未必會引起負面情緒，只要青少年能有效使用正規因應手段面對生活挫折，則 

能避免偏差行為發生。由此可知，在討論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的關係時，亦需考量 

青少年應對和調適的正向積極行為，如培養利社會行為以作面對生活緊張因素的應對

手段。 

利社會行為 

利社會行為最早由 Bar-Tal（1976）提出，後來 Eisenberg & Mussen（1989）指出，

利社會行為是有利於其他個人或個體的自願行為，其定義涵括了幫助、照顧和安慰

（Caprara, Steca, Zelli, & Capanna, 2005）。雖然利社會行為易與助人行為（helping）

和利他行為（altruism）交替使用（Bar-Tal, 1982），但利社會行為和利他行為在概念

上仍有區別，前者是藉由助人活動，着重互惠利益的行為模式，而後者則是純粹為 

他人提供幫助，着重該行動對他人所帶來的益處。不論是廣義或狹義的利社會行為，

該自願行為的結果若有利於他人，對他人或群體的影響具有正面意義，皆視為利社會

行為（Eisenberg, Spinrad, & Knafo-Noam, 2015）。 

Carlo & Randall（2002）整合影響利社會行為動機的情境特定面向，即利他

（altruism）、順從（compliant）、情緒（emotional）、公眾（public）、匿名（anonymous）、

險境（dire）。「利他」指青少年因同情或回應內化的助人原則，關心他人需求或福利

而引起幫助的動機；「順從」指因他人口頭（verbal）或非口頭的要求而產生的幫助 

行為；「情緒」指青少年處於情緒被觸發（如見到某人因受傷流血而痛苦）的情境而

產生幫助行為；「公眾」指為了得到公眾（如父母、同儕）的認同和尊重以及自我 

肯定而產生幫助他人的行為；「匿名」指在不為人知的情境中幫助他人；「險境」指

青少年身處在危機或緊急狀況下的幫助行為。無論理論或實徵研究都認為利社會行為

與青少年的人格和社會調整的正向認知、社會情緒及心理健康有關聯（Alessandri et al., 

2014）。青少年利社會行為影響個體的心理資源（Carlo, Mestre, et al., 2014）、角色 

取替（Stams et al., 2006）、同理心（沈六，2005；Carlo, Padilla-Walker, & Nielson,  

2015）、自尊（Barber, Eccles, & Stone, 2001）、內化價值的增長（Padilla-Walker &  

Fraser, 2014）。利社會行為的重要性在於青少年通過幫助、關懷等行為展現社會能力

（Eisenberg, Fabes, et al., 2006）。綜言之，青少年利社會行為強調道德內化、社會 

認知的建構，希望藉着正向積極行為惠及社會和他人，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 

基於利社會行為的內涵由多向度元素構成（Nielson, Padilla-Walker, & Holmes, 

2017），簡嘉盈、程景琳（2012）將利社會行為分為關懷、助人、合作三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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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行為指青少年能以言行表達出對他人的關心，或與他人共享所擁有的物質資源；

合作行為指青少年能與他人一起努力，共同完成所欲達到的目標行為；助人行為指 

青少年願意付出時間、心力，做有利他人的事。陳敏銓（2016）將國中生利社會行為

分為合群、關懷和幫助，發現國中生整體的利社會行為屬於中上程度。Di Giunta et al.

（2018）認為青少年利社會行為應包括幫助、分享、安慰。Shin（2017）將中學生的

利社會行為分為友善、助人、合作、善良、包容。詹惠雯（2014）、鄭麗鳳（2003）

皆認為，志願服務強調個體在與他人的互動中不求外在報酬，且無論動機是利他或是

利己，能表現出利於他人或群體的行為，且為自發自主的行為，對青少年社會化、 

人格和道德感的發展有正面意義。經由相近屬性歸納整理，本研究將青少年利社會 

行為的內涵分為「關懷」、「助人」、「合作」、「志願服務」四個操作性層面，以

呈現利社會行為多面向測量的完整性。 

緊張因素、利社會行為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聯 

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在面對日常生活事件或問題時，對壓力和緊張的情緒處理 

未臻成熟，往往會面臨社會資源不足，陷入求助無門的窘境。根據 GST 觀點，面對 

緊張因素所引起的負面情緒，青少年傾向以偏差手段或衝撞規範為回應或迴避策略。

Ngo & Paternoster（2013）指出，並不是所有緊張因素皆會引致使用非法手段或犯罪，

GST 理論往往忽略了正規因應手段的觀點。再者，青少年以偏差行為來應對緊張和 

壓力，應從行為發生的頻率和持續性來探討。故此緊張因素是否令偏差行為發生，與

對發展程度的影響是兩個不同的取向，宜分開論述和驗證。 

Carlo, Mestre, et al.（2014）指出，學術界一直關心如何降低、減少暴力和反社會

行為，已有研究（Barber et al., 2001; Carlo, Crockett, et al., 2011）認為，愈多利社會 

行為的青少年，其問題行為愈少。利社會行為藉由個體的惻隱之心，以及對他者的 

關心和同理（Padilla-Walker & Carlo, 2007）所產生的道德感，抑止個體採用有害或 

違反規定的偏差手段。Padilla-Walker, Carlo, & Memmott‐Elison（2018）針對 500 名 

在學青少年於 12 歲、15 歲和 18 歲時進行長期追蹤調查，發現利社會行為與攻擊行為

呈負向的相互影響關係。Jessor & Turbin（2014）和 Carlo, Mestre, et al.（2014）發現，

只有部分利社會行為與偏差行為相關，並非所有利社會行為皆對偏差行為造成影響。

Gerardy et al.（2015）甚至認為，利社會行為與偏差行為並無相關。這正代表由不同的

構面所組成的利社會行為，各構面對偏差行為的影響並不一致，因此在測量利社會 

行為的部分宜以個別構面的內涵進行分析，才能獲得較為精確的研究結果。另外， 

對於正處於挫折、壓力和緊張的青少年，其利社會行為是否能抑止偏差行為發生，或

減少偏差行為的頻率，其中的影響機制尚待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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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青少年利社會行為的研究，多關注於利社會行為本身的養成，增進團體或 

他人利益的特點，以及它對社會產生的積極影響（簡嘉盈、程景琳，2012；Carlo, Mestre, 

et al., 2014; Carlo, Padilla-Walker, & Nielson, 2015）。陳敏銓（2016）發現，有參加 

服務性社團的國中生，其利社會行為中的「合群」和「關懷」皆優於沒有參加服務性

社團的國中生，「幫助」則未形成顯著差異。侯季吟、蔡麗芳（2013）針對國小中、

高年級和國中生進行研究，發現隨着年紀增長，利社會行為愈明顯。Carlo, Mestre, et al.

（2014）發現，青少年的利社會行為特質愈薄弱，其攻擊行為愈多。畢竟，具有偏差

行為（暴力、偷竊）的青少年，較不會投入為他人福祉而付出的利社會行為，而利 

社會行為愈明顯的青少年，其社會規範的內化程度愈強，並不會渴求偏差行為所帶來

的利益。換言之，青少年具有較厚實的利社會行為和經驗，在面對挫折與壓力時， 

較會以合法方式為調適或對應策略。青少年經由利社會行為，對其社會化、人格和 

道德感的發展具有正面意義，故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構面的利社會行為特質是否能 

阻止偏差行為的發生機率，或降低偏差行為的發展程度。另外，納入利社會行為效應

後，檢驗生活緊張因素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是否有所變化。 

許多實證研究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時，發現青少年發生偏差行為仍屬少數（Bao, 

Haas, & Xie, 2016; Britt, Rocque, & Zimmerman, 2018），故資料分布通常會呈現偏態，

即資料中會出現大量的「零」，且呈過度離散現象，就統計分析方法而論，這並不 

適用於假設數據資料為常態分配的最小平方法估計分析。Chambers & Erausquin 

（2018）強調在應用相關社會學或心理學理論解釋偏差行為的發生時，需以動態觀點

為分析基礎。例如，探討緊張因素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時，應探討哪些緊張因素會誘發

偏差行為的發生，又哪些緊張因素會藉着增強偏差行為的頻率催化其發展程度，因為

某些影響因素同時扮演誘發和催化角色，但另一些因素只扮演誘發或催化的其中一種

角色，故此應用動態分析偏差行為是否發生及其頻率，才能提供比較精確和具效度的

研究結果。 

本研究提出零膨脹負二項迴歸模式（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ZINB）分析，

針對大量「零」（發生與否）及頻率分配次數，從兩部分進一步討論：一為解決偏差

行為呈現的偏態分布，以及提供動態分析的層面；二為檢驗緊張因素和利社會行為 

因素對偏差行為發生機率及發展程度扮演的角色。 

研究方法 

基於文獻分析結果，本研究試圖探討：（1）可預測或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 

與否的利社會行為；（2）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頻率的重要變項，並建立實徵的研究 

成果。以下依序說明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架構、變項測量和統計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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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研究選取台南市公私立高中職學生為研究樣本，為顧及樣本的代表性，採立意

抽樣，利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本研究抽取台南市公私立高中、公私立高職和完全

中學各兩所，同時在每所學校的三個年級中隨意抽出一個班級的學生施測，共計 1,200

份（5 × 2 × 3 × 40）。 

經刪除填答不完整者或與答案成明顯規則形式的受試者後，有效樣本數為 1,058

人。公立高中（306 人，28.9%）、私立高中（222 人，21.0%）、公立高職（195 人，

18.4%）、私立高職（214 人，20.2%）、完全中學（121 人，11.4%），男生佔 52.1%，

女生佔 47.9%，年齡介於 14 至 20 歲。 

變項的測量 

依變項：青少年偏差行為 

本研究對偏差行為的測量內涵為：個體表現出違反社會常規、法律規範的行為。

偏差行為量表主要參酌譚子文、董旭英（2010）的「自陳偏差行為量表」，以「違反

團體規範的行為」作偏差行為的涵義和範疇修訂而成，測量採青少年實際從事各個 

偏差行為的次數加總方式，包含逃課、逃家、打架、偷竊、參加幫派等十三個題項。

此量表測量受試者在過去一年內，是否曾經從事或發生上述偏差行為，計分方式採 

五點量表，反應項目與計分為從未（0 次）、1–3 次、4–6 次、7–9 次、9 次以上， 

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4。在零膨脹模式中，凡有偏差行為者視為「1」值，「0」值表

示沒有偏差行為。相對的在計次模式中，整體偏差行為分數加總即為其程度的數值。 

自變項 

一、利社會行為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和研究目的，並參考鄭麗鳳（2003）、詹惠雯（2014）「利

社會行為量表」加以修訂而成，以了解受試者在社會歷程中表現出增進他人、團體或

社會福祉的行為程度，並作為測量工具。首先，以探索性因素分析考驗此一量表的 

建構效度，取樣適切性量數（KMO）為 .92，Bartlett 球形檢定為 8426.53（p < .001），

以主軸因子法進行因素萃取出四個因素，分別命名為助人（第 1–3 題）、合作（第 

4–7 題）、關懷（第 8–11 題）、志願服務（第 12–15 題）。如表一所示，各因素所屬

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分別介於 .40 至 .95，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9.92%。在信度分析方面，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1。其次，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χ2（84）= 616.66, p < .001， 

CFI = .94，TLI = .92，RMSEA = .07，SRMR = .06，雖然 RMSEA 大於 .06，然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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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利社會行為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矩陣 

試題內容 合作 服務 關懷 助人 

1. 看到別人東西掉了，我會幫忙撿起來 .22 .03 .02 .52 

2. 跟別人討論功課時，我願意把自己所知道的說出來 .01 –.02 .01 .82 

3. 別人因坐公車或打電話，想跟我換零錢時，我會答應他的 

請求 

.04 .07 .07 .59 

4. 大掃除時我會跟家人分工合作整理房子 .67 .03 .02 .01 

5. 做掃地工作時，我會做好份內工作並將工具歸位 .95 .00 –.10 –.10 

6. 分組報告時，會依照小組長的分配去完成我的工作 .76 –.09 .03 .12 

7. 我會尊重班上決議的任何事情，並確實遵守 .68 .02 .01 .07 

8. 看到別人傷心難過時，我會主動安慰或拍拍他的肩膀 –.02 –.05 .77 .13 

9. 看到同學生氣時，我會試着了解他的感受 .19 –.10 .76 –.02 

10. 當班上好友沒來上學，我會打電話到他家關心 –.12 .23 .62 –.08 

11. 當發現朋友悶悶不樂時，我會主動上前詢問原因 –.08 .01 .76 .09 

12. 我會愛護公物，看到地上垃圾也會主動撿起來 .25 .40 .24 –.11 

13. 看到行動遲緩的老人，因車太多而無法過馬路時，我會上前

去攙扶他通過 

–.03 .65 .14 .01 

14. 我樂意參與慈善團體的助人活動 –.04 .94 –.12 .11 

15. 當學校或社區招募義工時，我會主動報名參與 –.01 .88 –.08 –.01 

解釋變異量（%） 17.81 15.68 15.73 10.70 

累積解釋變異量（%） 17.81 33.49 49.22 59.92 

 

適合度指標皆符合標準，顯示模式與資料尚屬適配。測量指標因素負荷量介於 .62

至 .88，個別指標信度介於 .38 至 .77。助人、合作、關懷、志願服務等四個潛在變項

的組成信度分別為 .78、.86、.84 和 .85，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 .55、.61、.57 和 .59。 

 

二、緊張因素 

本研究歸納董旭英（2003）和張楓明、譚子文（2012）對緊張因素的分類，將 

緊張因素分為「負面生活事件」、「學校困擾事件」和「負面人際關係」，以了解 

青少年對於面臨緊張因素的現況評估。其中「負面生活事件」和「學校困擾事件」 

皆為計次加總，故不採因素分析，只對「負面人際關係」進行因素分析。首先，以 

探索性因素分析考驗此一量表的建構效度，取樣適切性量數（KMO）為 .91，Bartlett

球形檢定為 6714.98（p < .05），以主軸因子法進行因素萃取出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

教師負面關係（第 1–4 題）和同儕負面關係（第 5–9 題）。如表二所示，各因素所屬

題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66 至 .90，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7.76%。在信度分析方面，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2。其次，以驗證性因素分析，χ2（26）= 185.51, p < .001， 

CFI = .98，TLI = .97，RMSEA = .08，SRMR = .02，RMSEA 略大於 .06，然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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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負面關係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矩陣 

試題內容 同儕負面關係 教師負面關係 

1. 老師並不尊重我的意見 .03 .77 

2. 老師交付的作業太繁重 .01 .66 

3. 老師不了解我 –.03 .87 

4. 不管再怎麼努力，還是得不到老師的肯定 .10 .82 

5. 我覺得沒有同學了解我、喜歡我 .84 .06 

6. 我覺得同學很難相處 .80 .04 

7. 在班級中，我常被別人嘲笑 .71 .08 

8. 我沒有甚麼可以傾吐心聲的好朋友 .90 –.07 

9. 不管我再怎麼努力，還是得不到同學或朋友的肯定 .87 .00 

解釋變異量（%） 39.30 28.46 

累積解釋變異量（%） 39.30 67.76 

 

適合度指標皆符合標準，顯示模式與資料尚屬適配。測量指標因素負荷量介於 .65

至 .90，個別指標信度介於 .42 至 .82。教師負面關係和同儕負面關係兩個潛在變項的

組成信度分別為.87 和.92，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64 和.70。 

背景變項 

本研究的背景變項為性別，由高中職生自行勾選，男生取值為 1，女生取值為 0。 

分析方法 

偏差行為屬多向度的社會化行為，本研究將以叢集方法（variety scale）測量偏差

行為。在偏差行為的研究中，依變項主要多以單一行為計次或數項行為的頻率累加，

如暴力行為發生的次數、有無偷竊行為等。由於偏差行為的變項較難呈現常態分布，

畢竟未有偏差行為的受試者仍屬多數，因此最小平方法估計的方法並不適合。雖然 

計次資料較常以卜瓦松迴歸（Poisson regression）或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進行模式估計，但兩者皆為非線性迴歸模式，卜瓦松迴歸要求觀察值的 

平均數需與變異數相等，而偏差行為的真實資料中，平均值與變異數多不相等，甚至

呈現過度離散的狀況，故並不適合使用卜瓦松迴歸進行估計。雖然負二項迴歸允許 

計次資料的變異數大於平均值（即過度離散），可用來估計離散資料，然而在有關 

偏差行為的研究中，「零」或沒有發生的狀況常出現，資料會發生過多「零」的現象，

這樣的資料分布被稱為「零膨脹」（Lambert, 1992）。針對依變項的觀察值出現大量

「零」的情況，Lambert（1992）先提出零膨脹卜瓦松模式（zero-inflated Poisson, ZIP）；

Greene（1994）則就資料過度離散問題提出零膨脹負二項迴歸模式（ZINB），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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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零與非零計次建立混和機率分布的估計，另外導入一組估算產生過多零值（即 

沒有發生）的共變量方程式，針對零計次和非零計次分別建立 logit 模式和一般計次 

模式，以取得有效且不偏的參數估計值（郭銘峰、王鼎銘、丁太平，2016；Cameron & 

Trivedi, 2013）。 

ZINB 的分析和詮釋可分為兩部分，以不同的機率分配納入模式中加以分析。第一

部分是以 logit 模式探討「有」（次數 1 或以上）「無」（次數「零」）發生偏差行為

的關鍵因素，當觀察值 y = 0 時的機率分配，如式（1），即估算「零」次出現的機率。

第二部分是以負二項迴歸模式分析，探討當觀察值 y > 0 時的機率分配，如式（2），

即針對有發生的程度進行估算。 

 

P(Yi = 0) = wi + ( 1–wi)(
𝛼−1

𝛼−1+exp(𝑋𝑖
′𝛽)
)
𝛼−1

 ................................................................... (1) 

 

P(Yi > 0) = ( 1–wi)
Γ(𝛼−1+𝑌𝑖)

Γ(𝛼−1)Γ(𝑌𝑖+1)
(

𝛼−1

𝛼−1+𝑒𝑥𝑝(𝑋𝑖
′𝛽)
)
𝛼−1

(
𝑒𝑥𝑝(𝑋𝑖

′𝛽)

𝛼−1+exp(𝑋𝑖
′𝛽)
)
𝑌𝑖

 ........................... (2) 

 

Yi 為觀察到事件發生的值，Xi 為影響整體事件發生機率的相關因素矩陣，wi 為 

反映特殊零值產生機制的機率值。 

本研究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狀況和背後成因，首先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

統計分析來檢視各變項的分布情形，再從相關係數分析各變項與偏差行為的關聯。 

之後以 ZINB 分析技術，先置入負面生活事件、學校困擾事件、同儕負面關係、教師

負面關係的緊張因素（模式一），再來置入由合作、助人、關懷和志願服務的利社會

行為變項（模式二），最後同時置入緊張因素和利社會行為變項（模式三），主要是

為了控制其他變項的效應，並觀察主要變項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效果。 

本研究依據上述文獻回顧，建構青少年偏差行為模式（圖一），羅列影響偏差 

行為發生與否的狀況和偏差行為頻率的變項。 

研究結果和討論 

研究結果 

表三為各變項的描述性統計，可知無偏差行為「0」出現的頻率（次數）高達 

74.39%，具過多零（excess zeros）和異質性（heterogeneous）資料的特性，故適合以

ZINB 分析。就集中情形而言，利社會行為的「合作」平均值為 4.02，「助人」平均值

為 3.96，「關懷」平均值為 3.69，「志願服務」平均值為 2.87。緊張因素的「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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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架構 

 

 

 

 

 

 

 

 

 

 

 

 

表三：各自變項的描述性統計（N = 1,058）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差行為（計次） 0.93 2.87 6.96 71.15 0 

（74.39%） 

40 

利社會行為       

合作 4.02 0.74 –0.38 –0.30 1.00 5.00 

助人 3.96 0.77 –0.37 –0.20 1.00 5.00 

關懷 3.69 0.90 –0.31 –0.31 1.00 5.00 

志願服務 2.87 1.06 0.21 –0.71 1.00 5.00 

緊張因素       

負面生活事件（計次） 1.42 1.58 1.31 1.77 0 10 

學校困擾事件（計次） 0.13 0.49 5.89 48.50 0 5 

教師負面關係 2.72 1.18 0.31 –0.34 1.00 6.00 

同儕負面關係 2.30 1.17 0.79 0.11 1.00 6.00 

 

生活事件」和「學校困擾事件」的平均值分別為 1.42 和 0.13，「教師負面關係」和 

「同儕負面關係」的平均值分別為 2.72 和 2.30。就偏態情形而言，偏態值愈接近 0，

表示兩端分布平均，愈趨近常態分配，「偏差行為」、「負面生活事件」和「學校 

困擾事件」的分布則具右偏情形。就峰度情形而言，「偏差行為」和「學校困擾事件」

的峰度相對較為陡峭，顯示集中於眾數的數值較多，形成高峽峰的分配。 

表四呈現各變項的相關係數，本研究各自變項與偏差行為顯著相關，惟「助人」

與「偏差行為」的相關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合作」、「關懷」和「志願服務」

皆與偏差行為存在負相關，表示愈多利社會行為（除了「助人」），愈不會有偏差 

緊張因素 

負面生活事件 

學校困擾事件 

同儕負面關係 

教師負面關係 

利社會行為 

合作 

助人 

關懷 

志願服務 

背景變項 

性別 

偏差行為發生與否 

（零膨脹 logit 模式） 

偏差行為發生頻率 

（計次 log 模式） 

青少年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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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變項間的相關係數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 偏差行為 1.00         

2. 助人 .00 1.00        

3. 合作 –.14* .63* 1.00       

4. 關懷 –.09* .57* .51* 1.00      

5. 志願服務 –.12* .40* .39* .63* 1.00     

6. 同儕負面關係 .08* –.30* –.35* –.24* –.14* 1.00    

7. 教師負面關係 .12* –.13* –.23* –.11* –.10* .61* 1.00   

8. 學校困擾事件 .20* .03 –.02 .00 .02 .12* .15* 1.00  

9. 負面生活事件 .22* .07* .00 .06* .04 .07* .03 .14* 1.00 

* p < .05 

 

行為。「負面生活事件」、「學校困擾事件」、「教師負面關係」、「同儕負面關係」

分別與「偏差行為」存有正相關，表示生活緊張程度愈高，愈多偏差行為。 

本研究使用 ZINB 迴歸分析方法，進一步檢視各變項對偏差行為的影響，結果 

如下。 

影響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的變項（logit模式） 

一、緊張因素（模式一） 

模式一主要觀察緊張因素對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的關係，結果顯示，緊張因素對 

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的影響皆未達到顯著水準，即偏差行為發生與否並未因「負面生活

事件」（β = –.62，z = –1.69）、「學校困擾事件」（β = –.96，z = –1.24）、「同儕 

負面關係」（β = .10，z = –1.53）、「教師負面關係」（β = –.32，z = –1.53）而有所 

差異。回顧表四的相關矩陣結果可知，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顯著相關，兩者的關係 

並非建立在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的層面。在考量緊張因素後，性別（男生，β = .18， 

z = 0.53）在偏差行為發生與否機率上的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 

 

二、利社會行為（模式二） 

模式二為觀察利社會行為與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的關係，從結果可知，「助人」 

（β = –.73，z = –3.32）和「志願服務」（β = .49，z =2.18）顯著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

發生與否的機率，勝算比分別為 0.48（=e– 0.73）和 1.63（=e0.49），即有「助人」的 

青少年，不發生偏差行為的勝算是沒有「助人」青少年的 0.48 倍；具有「志願服務」

的青少年，不發生偏差行為的勝算則是沒有「服務行為」青少年的 1.63 倍。換言之，

愈多的「助人」，觸發偏差行為的機率愈高；相反，愈多「志願服務」，青少年不會

出現偏差行為的機率愈高。「合作」（β = .32，z = 1.78）和「關懷」（β = .29，z =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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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的影響皆未達顯著水準。在利社會行為模式中，性別（男生， 

β = .34，z = 1.08）在偏差行為發生與否機率上的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 

 

三、緊張因素與利社會行為（模式三） 

模式三主要驗證緊張因素和利社會行為對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的關係。在同時考量

緊張因素和利社會行為後，利社會行為的「助人」（β = –.67，z = –3.06）和「志願 

服務」（β = .52，z = 2.16）仍顯著影響青少年是否發生偏差行為的機率，有「助人」

的青少年不發生偏差行為的勝算是沒有「助人」的 0.51 倍。「志願服務」顯著抑止 

青少年出現偏差行為的機率，亦即是有「志願服務」的青少年不出現偏差行為的勝算

是沒有「志願服務」的 1.68 倍，「合作」（β = .21，z =0.94）和「關懷」（β = .42， 

z = 1.83）對偏差行為的影響並未達顯著水準。在比較模式一和模式三後可發現，緊張

因素對偏差行為發生與否機率的影響並未有太大變化，即「負面生活事件」（β = –.41，

z = –1.70）、「學校困擾事件」（β = –.91，z = –1.86）、「同儕負面關係」（β = .03，

z = 0.17）、「教師負面關係」（β = –.23，z = –1.25）對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的影響皆 

未達顯著水準。在模式三中，性別（男生，β = .33，z = 1.08）差異效果並不顯著。 

催化偏差行為頻率的影響變項 

一、緊張因素（計次模式一） 

在緊張因素的計次模式中，緊張因素的「負面生活事件」（β = .27，z = 2.61） 

顯著催化偏差行為的頻率，即毎增加一個單位的負面生活事件分別提高約 1.31（e0.27）

次偏差行為，愈多「負面生活事件」，偏差行為的程度愈高。「學校困擾因素」（β = .12，

z = 1.74）、「教師負面關係」（β = .16，z = 1.60）和「同儕負面關係」（β = –.02， 

z = –0.20）對偏差行為頻率的影響未達顯著差異水準。在考量緊張因素下，男生 

（β = .50，z = 2.50）偏差行為的頻率比女生顯著高出約 1.65（e0.50）次。 

 

二、利社會行為（計次模式二） 

根據利社會行為的計次模式結果可知，利社會行為中「關懷」（β = .23，z =2.24）

顯著增強偏差行為的頻率，即毎增加一個單位的「關懷」，就會提高約 1.25（e0.23）次

偏差行為。然而，「合作」（β = –.33，z = –3.29）對偏差行為的頻率則有顯著的減弱

效應，亦即是毎增加一個單位的「合作」就會減少約 0.72 次（e0.33）偏差行為。反觀

「助人」（β = –.10，z = –1.13）和「志願服務」（β = .02，z = 0.23）均未能顯著影響

偏差行為的頻率。在利社會行為模式中，男生（β = .91，z = 4.80）偏差行為的頻率比

女生顯著高出約 2.48（e0.9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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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零膨脹迴歸模式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Logit 模式 p (Y = 0)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截距 –.47（.63） 0.63 –.39（.49） 0.68 –.25（.50） 0.77 

緊張因素       

負面生活事件 –.62（.37） 0.54   –.41（.24） 0.66 

學校困擾事件 –.96（.77） 0.38   –.91（.49） 0.40 

同儕負面關係 .10（.22） 1.11   .03（.18） 1.03 

教師負面關係 –.32（.21） 0.73   –.23（.18） 0.80 

利社會行為       

助人   –.73*（.22） 0.48 –.67*（.22） 0.51 

合作   .32（.18） 1.37 .21（.23） 1.24 

關懷   .29（.19） 1.34 .42（.23） 1.53 

志願服務   .49*（.22） 1.63 .52*（.24） 1.68 

性別（男） .18（.34） 1.17 .34（.32） 1.41 .33（.31） 1.39 

計次模式 p (Y > 0)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β (SE) Exp(β) 

截距 –.04（.23） 0.96 –.05（.22） 0.95 –.00（.21） 1.00 

緊張因素       

負面生活事件 .27*（.10） 1.31   .32*（.10） 1.38 

學校困擾事件 .12（.07） 1.13   .13（.07） 1.14 

同儕負面關係 –.02（.12） 0.98   –.08（.11） 0.93 

教師負面關係 .16（.10） 1.17   .11（.10） 1.12 

利社會行為       

助人   –.10（.09） 0.90 –.04（.11） 0.96 

合作   –.33*（.10） 0.72 –.35*（.12） 0.70 

關懷   .23*（.10） 1.25 .21*（.10） 1.23 

志願服務   .02（.10） 1.02 –.01（.11） 0.99 

性別（男） .50*（.20） 1.65 .91*（.19） 2.48 .54*（.19） 1.71 

* p < .05 

 

三、緊張因素與利社會行為（計次模式三） 

計次模式三檢驗緊張因素和利社會行為對偏差行為頻率的關係。研究發現，除了

「負面生活事件」（β = .32，z = 3.30）對偏差行為頻率的增長有顯著影響，即每增加

一個單位的「負面生活事件」則提高偏差行為發生頻率 1.38（e0.32）次，「學校困擾 

事件」（β = .13，z = 1.87）、「同儕負面關係」（β = –.08，z = –0.70）、「教師負面

關係」（β = .11，z = 1.14）對偏差行為頻率的影響皆未達到顯著差異，該結果與計次

模式一並無太大變化。在考慮緊張因素的影響效應後，利社會行為中「合作」 

（β = –.35，z = –3.00）仍可顯著減少發生偏差行為的頻率約 0.70（e0.35）次，「關懷」

（β = .21，z = 2.03）對偏差行為頻率則具顯著的催化作用，即每增加一個單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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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便提高偏差行為的發生頻率 1.23（e0.21）次，而「助人」（β = –.04，z = –0.37）

和「志願服務」（β = –.01，z = –0.11）對偏差行為頻率的影響則未達顯著水準。在 

緊張因素和利社會行為計次模式中，男生（β = .54，z = 2.90）偏差行為的頻率比女生

顯著高出約 1.71（e0.54）次。 

模式的適配度 

從各個適配度指標來看（表六），模式三的對數概似值（log-likelihood）和 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分別為 –988.2 和 2018.48，皆優於模式一和二。根據

Vuong 測試的結果，模式存在過多零值，ZINB 會比負二項迴歸模式（NB）更為適合 

（z = 3.70, p < 0.00）；且資料具離散特質，故 ZINB 亦較 ZIP 更為適合（z = 4.40,  

p < 0.00）。 

表六：模式適配度指標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對數概似值 –1015（13） –1093（13） –988.2（21） 

AIC 2056.82 2212.23 2018.48 

Vuong test    

ZINB vs NB   3.70, p < .00 

ZINB vs ZIP   4.40, p < .00 

註：括號內為自由度。 

討 論 

本研究欲探討偏差行為作為青少年面對緊張和壓力時的對應方式，是否在考量 

個人利社會行為效應後而有所改變，藉此回應 GST 所提出緊張因素對偏差行為的影響

必須考慮其他社會因素。本研究為了突破偏差行為資料型態的限制，透過零膨脹負 

二項迴歸分析，釐清緊張因素和利社會行為分別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與否和偏差 

行為頻率影響所扮演的角色。 

從 GST 觀點，青少年偏差行為是面對生活中所經驗的緊張和壓力的反應，經歷 

日常生活無法避免的負面狀態，一旦無法以正規、合法手段或方式應對或解決問題，

青少年極有可能會藉由違規違法或衝撞體制來回應生活所遭遇的困難。特別是處於 

青春期階段，面臨社會資源不足、支持系統建構尚未完整的青少年，在面對身理和 

心理的轉變和社會適應時，常出現衝撞常規、反社會、犯罪等行為，藉以因應生活 

緊張所引起的情緒、人際、學業等問題。惟本研究發現，即使緊張因素與青少年偏差

行為彼此相關（見表三），經 ZINB 分析後，卻發現緊張因素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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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發生的頻率，而非從無到有的觸發機制。換言之，當青少年經歷負面狀態和負面

關係時，未必影響是否發生偏差行為，而是增強既有偏差行為的頻率以作因應策略。

「負面事件」的發生是生活中出現負面刺激，且失去正向價值，往往具有偏差誘因

（Agnew, 2013; Sun et al., 2016; Thaxton & Agnew, 2018），對於具有傾向使用或有偏差

行為經驗的青少年而言，在遭遇負面生活事件時，為因應緊張的生活情境和壓力， 

使用非法手段或衝撞體制的行為表現的頻率會相對提高。雖然學校老師和同儕的負面

人際關係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相關，不過青少年的負面人際關係所引致的緊張程度只屬

輕微，因此在考量其他緊張因素的效應後，負面人際關係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效果相對

減弱。相較於張楓明、譚子文（2012）發現負面關係會強化國（初）中學生偏差行為

程度的研究結果，本研究以高中職學生為樣本，隨着青春期的發展，高中職學生在 

自我認同、情感和認知發展，以及因應人際關係所引起的心理壓力調適策略都較 

國（初）中生成熟（Steinberg, 2005），再加上高中職學生的社群和人際網絡趨向多元，

不管是成人或同儕的社會支持不再限於學校。儘管在學校，與老師、同儕的關係不好，

亦非造成青少年偏差行為惡化的關鍵因素。 

本研究結果發現，緊張因素對偏差行為的影響是建立在程度和頻率層面，而非 

偏差行為的觸發（trigger），尤其有偏差行為經驗或慣用偏差因應手段的青少年，在 

尋求情緒調適、問題解決的方法時，往往更傾向於違抗體制、衝撞紀律，甚至犯罪的

偏差行為。雖然 GST 主張偏差行為源自青少年對生活緊張因素的回應，但是當青少年

正經歷緊張狀態時，若能以合法、有利於社會的因應手段和策略來面對生活的挫折 

與困難，則可降低甚至防止偏差行為發生。利社會行為本着自發性為他人提供幫助、 

利他原則，藉着執行實質助人、服務、關懷、合作等有利社會福祉的行為，培養並 

訓練青少年自信，建構道德觀、社會責任等正向認知，鼓勵青少年從社會規範、群體

利益為考量，承擔社會責任，建立社會連結，令青少年較不會出現偏差行為。 

在考量緊張因素的情境後，不同的利社會行為確實對青少年偏差行為有所影響，

惟其影響層面各有不同。利社會行為中的「志願服務」以無償提供服務為目的，強調

自動自發、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而為之的行為，藉由青少年與社區所建立的 

連結，即使面對緊張因素所引致的負面狀態，「志願服務」可以透過對社區的歸屬感

表達溝通，展現正向態度和行為，有效抑制青少年使用偏差或違法手段。雖然「助人」

是利社會行為中的重要本質，本研究初步發現「助人」並未與偏差行為相關（見表三），

惟有在考量其他利社會行為後，「助人」才具觸發偏差行為的影響力。青少年在助人

的過程中，可能並未考慮所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是否合法，有時往往是非理性助人，不

排除使用簡易但違法、不符合道德規範的手段以達到目的。一旦受到緊張因素壓迫，

助人的過程很容易誘發青少年採取偏差手段，將青少年推向偏差行為。 

不同於「志願服務」和「助人」對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的影響，「合作」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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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偏差行為頻率的減少與增強扮演重要角色。「合作」強調團隊協調，聯合他人一起

努力、互動互助以達成目標，青少年從團體互動中得到人際網絡支持，同時接受團體

認同和道德同化，其信念與行為受到團體價值觀和道德準則框架約束。當青少年遭遇

緊張因素的壓力和不安時，為免破壞與團體的連結或失去團隊的信任，愈多的「合作」

愈能降低其偏差行為的頻率。相反，「關懷」催化偏差行為的頻率，愈多「關懷」，

偏差行為出現的頻率愈高。相較於「合作」中團體相互牽制的性質，「關懷」較屬於

個人情感層面的行為表現。沈六（2005）曾指出，利社會行為需要青少年的道德自律

和社會規範的內化，然而一旦自律和內化機制不完整或偏差，青少年在執行利社會 

行為時所依循的基準點，則無法達成或實踐利社會行為正向的內涵。不管青少年處境

是否具有偏差誘因，即使秉持善意，「關懷」仍有可能因為個人道德自律和品德內化

不完整，增強青少年慣性使用偏差手段以達到目的，最終成了強化偏差行為的催化劑。 

最後，本研究發現性別在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頻率層面呈現差異。不論男生或女生，

兩者在偏差行為是否發生的機率影響上並沒有差別，惟就偏差行為發生程度而言， 

男生偏差行為的次數高於女生。在偏差行為的測量上，以男生常出現如打架、怒罵 

師長等外顯性偏差行為為主。另外，家庭教養子女方法和對子女偏差行為的處罰持有

差異態度，亦影響青少年是否持續出現偏差行為的頻率。就 Hagan, Gillis, & Simpson 

（1985）所提出權力控制理論的觀點，相較於一般家庭對女生行為的管教和控制， 

男生在行為上的自由度較大，造就男生出現偏差行為的次數和頻率遠高於女生。 

綜合上述，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內涵結構具有異質性，即偏差行為應從其發生與否

和發展頻率兩個面向來探討（見圖二）。「助人」和「志願服務」是偏差行為發生與

否的重要影響因素，愈多的「助人」，偏差行為發生的機率愈高；「志願服務」則 

相反，愈多「志願服務」，愈不會觸發偏差行為。「負面生活事件」、「關懷」、 

「男生」是預測偏差行為頻率的關鍵變項，愈多負面生活事件、愈多關懷的男生， 

其偏差行為的頻率愈高。而「合作」愈多，愈能減少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頻率。由此 

可見，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的關係，在增強偏差行為頻率。利社會行為以自發助人、

利他為目的，在執行上對偏差行為卻有不同的影響，在論述利社會行為概念時，需 

注意其多元面向的特質。 

結論和建議 

結 論 

本研究首先檢驗生活中出現負面刺激、長期處在負面狀態所形成的緊張和壓力，

促使青少年使用偏差手段回應問題，增強其出現偏差行為以作調節緊張的因應策略。

其次，本研究回應 GST 主張在探討生活緊張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係時，必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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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研究結果示意 

 

 

 

 

 

 

 

 

 

 

 

 

 

 

 

 

 

 

 

 

 

 

 

其他社會因素，進而提出不同的利社會行為，說明在具有偏差誘因的負面情境下， 

利社會行為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效應。 

接着，本研究以零膨脹負二項迴歸分析方法，突破偏差行為資料出現大量零的 

限制，釐清緊張因素和利社會行為在偏差行為是否發生的機率和發展頻率的角色。 

結果顯示，緊張因素和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相關，主要建立在催化偏差行為的頻率， 

增強偏差行為的程度。當青少年偏差行為受到緊張因素所引起的負面情境影響時， 

不同的利社會行為則於其中分別扮演抑制與觸發、降低與增強該行為的關鍵角色。 

男生偏差行為的頻率比女生高出許多。 

本研究 GST 論點的補強和實證研究結果，相信可對青少年偏差行為學術研究和 

教育實務的應用有一定貢獻。其次，本研究發現緊張因素對偏差行為的影響並未出現

緊張因素 

負面生活事件 

β = –.41, z = –1.70 

學校困擾事件 

β = –.91, z = –1.86 

同儕負面關係 

β = .03, z = 0.17 

教師負面關係 

β = –.23, z = –1.25 

利社會行為 

助人 

β = –.67, z = –3.06 

合作 

β = .21, z = 0.94 

關懷 

β = .42, z = 1.83 

志願服務 

β = .52, z = 2.16 

男生 

β = .33, z = 1.08 

 

偏差行為的發生 

（機率） 

緊張因素 

負面生活事件 

β = .32, z = 3.30 

學校困擾事件 

β = .13, z = 1.87 

同儕負面關係 

β = –.08, z = 0.70 

教師負面關係 

β = .11, z = 1.14 

利社會行為 

助人 

β = –.04, z = –0.37 

合作 

β = –.35, z = –3.00 

關懷 

β = .21, z = 2.03 

志願服務 

β = –.01, z = –0.11 

男生 

β = .54, z = 2.90 

 

偏差行為的發生 

（頻率） 

達顯著標準，p < .05 

未達顯著標準，p > .05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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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生與否的層面，可能代表緊張狀態嚴重程度或許是觸發青少年採取偏差手段來 

因應的重要關鍵。另外，緊張因素與偏差行為的關係並未因利社會行為的考量而有 

太大改變，可能說明偏差行為與利社會行為之間的關係常被視為相對、相斥，然而 

構成行為脈絡和行為動機本身具有其複雜性和多樣性，端看行為執行的方式、品質、

強度（參與時數、活動形式）和投入程度。再者，緊張因素和利社會行為對青少年 

偏差行為的影響尚可能存在其他關鍵變項，這方面的檢驗和討論實屬本研究的限制，

亦是未來可以深究的問題。 

建 議 

針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輔導，學校方面除了需要落實輔導工作之外，必須特別 

注意正在經歷負面生活事件發生的青少年，以及他們在執行利社會行為時身理和情緒

上的適應，給予情緒上和精神上的鼓勵，提供正面且實務的社會支持，陪伴青少年 

渡過困境。 

另外，本研究只分析高中職學生的樣本，然而各階段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狀況

和歷程仍有待觀察與分析；各階段青少年具有不同的身心特質，對生活感受程度亦 

不一樣，都將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形成和利社會行為的效應。未來相關研究除了可 

擴大抽樣地區範圍外，還可以選取青少年不同階段作樣本，例如小學五六年級、初中

和大學一年級等學生，以累積足夠實證資料，呈現較為完整的緊張因素對青少年偏差

行為發展效應的圖像。 

最後，近年來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研究大都將依變項（偏差行為）設定為虛擬變項

（dummy variable），即發生與否；或是將其測量為次序變項（ordinal variable），即

常常、偶爾、從不等量尺。但本研究應用零膨脹負二項迴歸模式分析所搜集的資料，

結果發現同一影響因素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與否，以及發生頻率的效應有所不同。

未來相關研究應考量影響因素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發展不同狀況的差異效應，建構適當

的研究設計，採用合宜的分析方法，才能提供檢驗偏差行為理論的精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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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n Factors,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Deviant Behaviors 

Ling-Ling KUEH & Yuk-Ying TU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rain factors,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deviant behaviors. The objectives included: (a)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prosocial behaviors, 

adolescents experiencing strains might engage in less deviant behaviors; (2) zero-inflation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is used to analyz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likelihood and 

frequency of deviant behaviors.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1,058 students in Tainan.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negative life events increased the likelihood of deviant behaviors. Helping 

and voluntary service influenced the likelihood of deviant behaviors. Cooperation and caring 

impacted the frequency of deviant behavior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including 

counselling and analyzing methods, were discussed,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ere 

suggested. 

Keywords: deviant behavior; strain factors; prosocial behavior; zero-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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